株洲市农业农村局涉企现场检查清单（2022年版）
	序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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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
	








行政检查
	








植物检疫监督管 理
	








植物检疫
	








是
	








现场
	








否
	








不定期检查
	1.《湖南省植物检疫条例》第四条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农业
、林业主管部门依据各自职责，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植物检疫工作。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应当制定植物疫情应急预案，建立完善植物检疫信息系统，加强植物检疫队伍和设施建设。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据各自职责，做好植物检疫相关工作。
2.《湖南省植物检疫条例》第五条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农业
、林业主管部门所属的植物检疫机构负责执行植物检疫任 务：（一）进入应施检疫的植物、植物产品的生产、加工、 经营和存放等场所，实施疫情监测、调查和检疫；（二）依法查验植物产地检疫证书和植物检疫证书，查阅、摘录和复 制与植物检疫有关的货运单、合同、发票及其他单证，并询问有关人员；（三）监督有关单位和个人进行隔离试种、消毒、除害处理，采取封锁、消灭等措施；（四）组织植物检疫人员、涉检单位或者个人进行植物检疫知识培训。
	

	

2
	

行政检查
	

对兽药经营场所 的监督检查
	

兽药质量管 理
	

是
	

现场
	

否
	定期检查
（1次/半 年）
	
《兽药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五条第二款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 兽医行政管理部门，应当对兽药经营企业是否符合兽药经营 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进行监督检查，并公布检查结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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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对饲料生产、经 营的监督检查
	

农业生产
	

是
	

现场
	农业农村局、区市场监管局等可联合检查
	
定期检查
（1次/季 度）
	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第三十四条国务院农业行政
主管部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饲料管理部门在监督检查
中可以采取以下措施：（一）对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生产、经 营、使用场所实施现场检查；（二）查阅、复制有关合同、
票据、账簿和其他相关资料。
	

	


4
	


行政检查
	

对生产、销售的 农产品进行现场 检查
	


农业生产
	


是
	


现场
	


否
	

定期检查
（1次/季 度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三十九条县级以上
人民政府农业行政管理部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查中，
可以对生产、销售的农产品进行现场检查，调查了解农产品 质量安全的有关情况，查阅、复制与农产品质量安全有关的 记录和其他资料；对检测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的农产
品，有权查封、扣押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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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


对肥料生产、经 营场所的监督检 查
	







农业生产
	







是
	







现场
	







否
	






定期检查
（1次/季 度）
	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第32号） 第二十四条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规定对辖区内的肥料 生产、经营和使用单位的肥料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监督、检 查，必要时按照规定抽取样品和索取有关资料，有关单位不 得拒绝和隐瞒。对质量不合格的产品，要限期改进。对质量 连续不合格的产品，肥料登记证有效期满后不予续展。《进 口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登记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部令2014年第2号）第二十六条农业部和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 府饲料管理部门，应当根据需要定期或不定期组织实施进口 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监督抽查；进口饲料、饲料添加剂监督抽 查检测工作由农业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饲料 管理部门指定的具有相应技术条件的机构承担。进口饲料、 饲料添加剂监督抽查检测，依据进口登记过程中复核检测确 定的质量标准进行。
	

	




6
	




行政检查
	



对市外输入本市 的动物、动物产 品的检查
	




健康安全
	




是
	




现场
	




否
	




不定期检查
	《湖南省动物防疫条例》第三十条对市外输入本市的动物、
	

	
	
	
	
	
	
	
	
	动物产品，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查验以下证明材料和标志：
	

	
	
	
	
	
	
	
	
	（一）对运输乳用、种用动物的，查验动物检疫证明、乳用
	

	
	
	
	
	
	
	
	
	种用动物检疫审批表、检测报告、畜禽标识；（二）对运输
非乳用、非种用动物的，查验动物检疫证明、备案手续、畜 禽标识；（三）对运输动物产品的，查验动物产品检疫证明
、备案手续、检疫标志。
	

	
	
	
	
	
	
	
	
	《湖南省动物防疫条例》第五条市、区县（自治县）动物卫
	

	
	
	
	
	
	
	
	
	生监督机构负责动物、动物产品的检疫工作和其他有关动物
	

	
	
	
	
	
	
	
	
	防疫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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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对种子的监督检 查
	



粮食安全
	



是
	



现场
	



否
	

不定期检查
（不少于1 次/年）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第五十条第一款农业、林业主管
	

	
	
	
	
	
	
	
	
	部门是种子行政执法机关。种子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
	

	
	
	
	
	
	
	
	
	当出示行政执法证件。农业、林业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种子监
督检查职责时，有权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进入生产经营场 所进行现场检查；（二）对种子进行取样测试、试验或者检
	

	
	
	
	
	
	
	
	
	验；（三）查阅、复制有关合同、票据、账簿、生产经营档
	

	
	
	
	
	
	
	
	
	案及其他有关资料。
	




	











8
	











行政检查
	











对畜禽屠宰活动 的监督检查
	











健康安全
	











是
	











现场
	








农业农村局、 生态环境局
、卫健 委、市 场监管局 可联合检 查
	










定期检查
（1次/季 度）
	
[bookmark: _GoBack]1.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第二十一条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 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严格履行职责，加强对生猪屠宰活动 的日常监督检查：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监督检 查，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进入生猪屠宰等有关场所实 施现场检查；（二）向有关单位和个人了解情况；（三）查 阅、复制有关记录、票据以及其他资料；（四）查封与违法 生猪屠宰活动有关的场所、设施，扣押与违法生猪屠宰活动 有关的生猪、生猪产品以及屠宰工具和设备。畜牧兽医行政 主管部门进行监督检查时，监督检查人员不得少于2人，并应 当出示执法证件。对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依法进行的监督 检查，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予以配合，不得拒绝、阻挠。 2.《重庆市生猪屠宰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102号）第四条 商品流通行政部门是屠宰行业的主管部门，负责本行政区域 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。农牧、环保、卫生、工商等行政 部门按照职责分工，依法做好生猪屠宰活动的监督管理。 3.《重庆市生猪屠宰管理办法》（市政府令第102号）第三十 条牛、羊的屠宰管理参照本办法执行。
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第三条第二款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 部门在各自职责范围内负责生猪屠宰活动的相关管理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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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

对动物饲养、屠
	








公共卫生安 全与人体健 康安全
	









是
	









现场
	









否
	








定期检查
（1次/季 度）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八条县级以上地方人民
	

	
	
	
	
	
	
	
	
	政府设立的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依照本法规定，负责动物、动
	

	
	
	
	
	
	
	
	
	物产品的检疫工作和其他有关动物防疫的监督管理执法工作
	

	
	
	
	
	
	
	
	
	。
	

	
	
	
	
	
	
	
	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五十八条动物卫生监督机
	

	
	
	
	
	
	
	
	
	构依照本法规定，对动物饲养、屠宰、经营、隔离、运输以
	

	
	
	宰、经营、隔离
	
	
	
	
	
	及动物产品生产、经营、加工、贮藏、运输等活动中的动物
	

	
	
	、运输以及动物
产品生产经营、 加工、贮藏、运 输等活动中的动
	
	
	
	
	
	防疫实施监督管理。
2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第五十九条动物卫生监督 机构执行监督检查任务，可以采取下列措施，有关单位和个 人不得拒绝或者阻碍：（一）对动物、动物产品按照规定采
	

	
	
	物防疫的监督检
	
	
	
	
	
	样、留验、抽检；（二）对染疫或者疑似染疫的动物、动物
	

	
	
	查
	
	
	
	
	
	产品及相关物品进行隔离、查封、扣押和处理；（三）对依
	

	
	
	
	
	
	
	
	
	法应当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实施补检；（四）对依法应当
	

	
	
	
	
	
	
	
	
	检疫而未经检疫的动物产品，具备补检条件的实施补检，不
	

	
	
	
	
	
	
	
	
	具备补检条件的予以没收销毁；（五）查验检疫证明、检疫
	

	
	
	
	
	
	
	
	
	标志和畜禽标识；（六）进入有关场所调查取证，查阅、复
	

	
	
	
	
	
	
	
	
	制与动物防疫有关的资料。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根据动物疫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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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对农药生产、经 营场所的检查
	

农产品质量 安全和人畜 安全
	



是
	



现场
	



否
	

定期检查
（1次/季 度）
	《农药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一条第（一）至（四）项县级以上
	

	
	
	
	
	
	
	
	
	人民政府农业主管部门履行农药监督管理职责，可以依法采
取下列措施：（一）进入农药生产、经营、使用场所实施现 场检查；（二）对生产、经营、使用的农药实施抽查检测；
（三）向有关人员调查了解有关情况；（四）查阅、复制合
	

	
	
	
	
	
	
	
	
	同、票据、账簿以及其他有关资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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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


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督抽查
	






农产品质量 安全和人畜 安全
	







是
	







现场
	







否
	





定期检查
（1次/季 度）
	1.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第三十四条第一款
	

	
	
	
	
	
	
	
	
	国家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制度。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
	

	
	
	
	
	
	
	
	
	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要求，制定并
	

	
	
	
	
	
	
	
	
	组织实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，对生产中或者市场上销
	

	
	
	
	
	
	
	
	
	售的农产品进行监督抽查。监督抽查结果由国务院农业行政
	

	
	
	
	
	
	
	
	
	主管部门或者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人民政府农业行政主管部
门按照权限予以公布。 2.《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管理办法》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部令2012年第7号）第四条农业部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
	

	
	
	
	
	
	
	
	
	估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等工作需要，制定全国农产品
	

	
	
	
	
	
	
	
	
	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并组织实施。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
	

	
	
	
	
	
	
	
	
	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全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和本行
	

	
	
	
	
	
	
	
	
	政区域的实际情况，制定本级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计划并组
	

	
	
	
	
	
	
	
	
	织实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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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检查
	










对奶畜饲养以及 生鲜乳生产环节
、收购环节的监 督检查
	












食品安全
	












是
	












现场
	










是，市场 监管局、 农业农村 委可联合 检查
	











定期检查
（1次/年）
	1.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十七条畜牧兽医、质
	

	
	
	
	
	
	
	
	
	量监督、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在依据各自职责进行监督检查
	

	
	
	
	
	
	
	
	
	时，行使下列职权：（一）实施现场检查；（二）向有关人
	

	
	
	
	
	
	
	
	
	员调查、了解有关情况；（三）查阅、复制有关合同、票据
	

	
	
	
	
	
	
	
	
	、账簿、检验报告等资料；（四）查封、扣押有证据证明不
	

	
	
	
	
	
	
	
	
	符合乳品质量安全国家标准的乳品以及违法使用的生鲜乳、
	

	
	
	
	
	
	
	
	
	辅料、添加剂；（五）查封涉嫌违法从事乳品生产经营活动
	

	
	
	
	
	
	
	
	
	的场所，扣押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、设备；（六）法律
	

	
	
	
	
	
	
	
	
	、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职权。
2.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第四十六条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奶畜饲养以及生鲜乳生产 环节、收购环节的监督检查。县级以上质量监督检验检疫部 门应当加强对乳制品生产环节和乳品进出口环节的监督检查
	

	
	
	
	
	
	
	
	
	。县级以上工商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乳制品销售环节的
	

	
	
	
	
	
	
	
	
	监督检查。县级以上食品药品监督部门应当加强对乳制品餐
	

	
	
	
	
	
	
	
	
	饮服务环节的监督管理。监督检查部门之间，监督检查部门
	

	
	
	
	
	
	
	
	
	与其他有关部门之间，应当及时通报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
	

	
	
	
	
	
	
	
	
	信息。畜牧兽医、质量监督、工商行政管理等部门应当定期
	

	
	
	
	
	
	
	
	
	开展监督抽查，并记录监督抽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。需要对
	

	
	
	
	
	
	
	
	
	乳品进行抽样检查的，不得收取任何费用，所需费用由同级
	

	
	
	
	
	
	
	
	
	财政列支。
	



